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622

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裁定改依簡式

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俊豪犯踰越門窗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汽油壹桶、罐頭伍罐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俊豪於民國113年10月9日12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何棟址設高雄市○○區○○00000

號旁之豬舍（地號：阿蓮區復安段0000-0000號），竟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門窗竊盜之犯意，以攀爬翻越

上址豬舍之鐵門方式進入豬舍內，徒手竊取何棟所有、置放

於豬舍內之汽油1桶、罐頭5罐（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

得手後騎乘上開機車逃逸離去。嗣何棟發覺財物遭竊而報警

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何棟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

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

一審案件者外，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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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之陳述時，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

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

程序。經查，被告陳俊豪被訴本案犯行，非前開不得進行簡

式審判程序之案件，且經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

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聽取被告及

檢察官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判，是本案之

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

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併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俊豪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何棟於警詢中之證述相

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為

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綜上

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

罪。　　

(二)刑之加重與減輕：

 1、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

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

院112年台上字第28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於10

6年間，因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易字第66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11月、8月（共2罪）、4月、9月、10月確定；②

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1403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①②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字第57

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確定，於108年12月24日假釋

付保護管束，於109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

視為執行完畢乙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而檢察官

於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構成累犯及具體說明被告有加重其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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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已就被告構成累犯

是否加重其刑事項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被告有上開所載之犯

罪科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且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以其構

成累犯之前案亦有竊盜罪，竟未能悔改，更於上開前案執行

完畢5年內再犯本案犯行，顯見前案之執行未能生警惕之

效，被告仍存有漠視法秩序之心態，至為明顯，縱依刑法第

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與司法院

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

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有其適用。而是否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

之事項（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56 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所為上開踰越門窗竊盜行為，雖屬可議，然被

告在竊得財物後隨即離開現場，並未逗留，且未未對他人造

成生命、身體之實際危害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卷

為憑，可認被告之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再斟酌被告犯後終能

坦承犯行，深表悔意，足認被告之惡性容非重大不赦，且所

竊取財物之價值非鉅，是本案若處以最低刑度6月有期徒

刑，仍恐嫌過苛，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

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

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以上開方式竊取他

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殊非可取；惟念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犯後態度尚可；並考量

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賠償告訴人損害，其

犯罪所受損害，並未減輕，暨其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目前從事臨時工、日薪約新臺幣1,200元、未婚、無子女、

不需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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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沒收：

　　被告所竊得之汽油1桶、罐頭5罐，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未

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按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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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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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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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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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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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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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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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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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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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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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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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622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俊豪犯踰越門窗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汽油壹桶、罐頭伍罐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俊豪於民國113年10月9日12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何棟址設高雄市○○區○○00000號旁之豬舍（地號：阿蓮區復安段0000-0000號），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門窗竊盜之犯意，以攀爬翻越上址豬舍之鐵門方式進入豬舍內，徒手竊取何棟所有、置放於豬舍內之汽油1桶、罐頭5罐（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得手後騎乘上開機車逃逸離去。嗣何棟發覺財物遭竊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何棟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經查，被告陳俊豪被訴本案犯行，非前開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且經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判，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併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俊豪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何棟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為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罪。　　
(二)刑之加重與減輕：
 1、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8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於106年間，因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易字第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8月（共2罪）、4月、9月、10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140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①②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字第5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確定，於108年12月24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乙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而檢察官於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構成累犯及具體說明被告有加重其刑之原因，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已就被告構成累犯是否加重其刑事項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被告有上開所載之犯罪科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且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以其構成累犯之前案亦有竊盜罪，竟未能悔改，更於上開前案執行完畢5年內再犯本案犯行，顯見前案之執行未能生警惕之效，被告仍存有漠視法秩序之心態，至為明顯，縱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與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有其適用。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5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上開踰越門窗竊盜行為，雖屬可議，然被告在竊得財物後隨即離開現場，並未逗留，且未未對他人造成生命、身體之實際危害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卷為憑，可認被告之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再斟酌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深表悔意，足認被告之惡性容非重大不赦，且所竊取財物之價值非鉅，是本案若處以最低刑度6月有期徒刑，仍恐嫌過苛，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殊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犯後態度尚可；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賠償告訴人損害，其犯罪所受損害，並未減輕，暨其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日薪約新臺幣1,200元、未婚、無子女、不需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被告所竊得之汽油1桶、罐頭5罐，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按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622
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裁定改依簡式
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俊豪犯踰越門窗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汽油壹桶、罐頭伍罐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俊豪於民國113年10月9日12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何棟址設高雄市○○區○○00000號旁
    之豬舍（地號：阿蓮區復安段0000-0000號），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門窗竊盜之犯意，以攀爬翻越上址
    豬舍之鐵門方式進入豬舍內，徒手竊取何棟所有、置放於豬
    舍內之汽油1桶、罐頭5罐（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得手
    後騎乘上開機車逃逸離去。嗣何棟發覺財物遭竊而報警處理
    ，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何棟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
    、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
    審案件者外，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時，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
    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經查，被告陳俊豪被訴本案犯行，非前開不得進行簡式審
    判程序之案件，且經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聽取被告及檢察
    官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判，是本案之證據
    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
    70條規定之限制，併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俊豪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何棟於警詢中之證述相
    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為憑
    。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綜上所
    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
    罪。　　
(二)刑之加重與減輕：
 1、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
    ，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112年台上字第28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於106
    年間，因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易字第66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11月、8月（共2罪）、4月、9月、10月確定；②施
    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1403號判決判處有期
    徒刑6月確定。上開①②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字第57號裁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確定，於108年12月24日假釋付保
    護管束，於109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
    執行完畢乙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而檢察官於公
    訴意旨主張被告構成累犯及具體說明被告有加重其刑之原因
    ，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已就被告構成累犯是否
    加重其刑事項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被告有上開所載之犯罪科
    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且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
    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以其構成累
    犯之前案亦有竊盜罪，竟未能悔改，更於上開前案執行完畢
    5年內再犯本案犯行，顯見前案之執行未能生警惕之效，被
    告仍存有漠視法秩序之心態，至為明顯，縱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與司法院釋字第7
    75號解釋意旨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
    刑。
 2、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
    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有其適用。而是否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
    之事項（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56 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所為上開踰越門窗竊盜行為，雖屬可議，然被告在
    竊得財物後隨即離開現場，並未逗留，且未未對他人造成生
    命、身體之實際危害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卷為憑
    ，可認被告之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再斟酌被告犯後終能坦承
    犯行，深表悔意，足認被告之惡性容非重大不赦，且所竊取
    財物之價值非鉅，是本案若處以最低刑度6月有期徒刑，仍
    恐嫌過苛，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
    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以上開方式竊取他
    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殊非可取；惟念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犯後態度尚可；並考量
    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賠償告訴人損害，其
    犯罪所受損害，並未減輕，暨其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
    目前從事臨時工、日薪約新臺幣1,200元、未婚、無子女、
    不需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被告所竊得之汽油1桶、罐頭5罐，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未
    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按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易字第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俊豪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622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由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俊豪犯踰越門窗竊盜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汽油壹桶、罐頭伍罐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俊豪於民國113年10月9日12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何棟址設高雄市○○區○○00000號旁之豬舍（地號：阿蓮區復安段0000-0000號），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門窗竊盜之犯意，以攀爬翻越上址豬舍之鐵門方式進入豬舍內，徒手竊取何棟所有、置放於豬舍內之汽油1桶、罐頭5罐（價值共計新臺幣500元），得手後騎乘上開機車逃逸離去。嗣何棟發覺財物遭竊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何棟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於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經查，被告陳俊豪被訴本案犯行，非前開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且經被告於準備程序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聽取被告及檢察官之意見後，裁定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審判，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併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俊豪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何棟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為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門窗竊盜罪。　　
(二)刑之加重與減輕：
 1、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28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於106年間，因①竊盜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易字第6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1月、8月（共2罪）、4月、9月、10月確定；②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簡字第140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上開①②案件，經本院以107年度聲字第5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確定，於108年12月24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於109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乙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而檢察官於公訴意旨主張被告構成累犯及具體說明被告有加重其刑之原因，且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已就被告構成累犯是否加重其刑事項表示意見，本院審酌被告有上開所載之犯罪科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且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以其構成累犯之前案亦有竊盜罪，竟未能悔改，更於上開前案執行完畢5年內再犯本案犯行，顯見前案之執行未能生警惕之效，被告仍存有漠視法秩序之心態，至為明顯，縱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亦無罪刑不相當之情，與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無違，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2、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有其適用。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65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為上開踰越門窗竊盜行為，雖屬可議，然被告在竊得財物後隨即離開現場，並未逗留，且未未對他人造成生命、身體之實際危害等情，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卷為憑，可認被告之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再斟酌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深表悔意，足認被告之惡性容非重大不赦，且所竊取財物之價值非鉅，是本案若處以最低刑度6月有期徒刑，仍恐嫌過苛，在客觀上應足以引起一般人普遍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堪予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恣意以上開方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殊非可取；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悟之意，犯後態度尚可；並考量被告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賠償告訴人損害，其犯罪所受損害，並未減輕，暨其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日薪約新臺幣1,200元、未婚、無子女、不需扶養他人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被告所竊得之汽油1桶、罐頭5罐，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張瑾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品宗
附錄本按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